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109年度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服務實施計畫

1、 依據：家庭教育法第15條、「學生輔導法」第6條及第7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」草案。.
2、 目標：
為提升家長親職知能，減緩家庭問題，落實家庭教育諮商輔導，對於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之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，提供家庭教育相關課程或服務，提升輔導學生改善行為之知能。
3、 辦理單位
1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

2、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

3、 承辦單位：新北市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學校
4、 辦理期程：109年3月至7月
5、 服務對象：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(指違反學校校規達記大過以上處分或經學校獎懲會議認定者)之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。
6、 辦理方式：
由學校申請經費聘請專業輔導人員(具備專業執照者) ，提供學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無法提供之相關專業課程或服務。
7、 申請條件：
(1)  請學校先行參考新北市各級學校連結「家庭教育服務資源」標準作業流程【附件1】，應先行評估學生需求，召開輔導會議並主動提供輔導資源。倘學生需求經學校專業輔導人員服務仍無法滿足，再行填寫申請表【附件2】申請本案。
(2) 本案聘任之專業輔導人員(需具備專業執照)，比照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

(市)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要點之補助原則」及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與縣

(市)政府辦理身心障礙教育人事及業務經費辦法」支給標準，諮商鐘點費

為800元。具備執照之專業人員係指：
1. 專業輔導人員：指具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者。
2. 其他專業人員：依特殊學生需求聘任之專業人員，例如職能治療師、早期療育教保人員(具備資格者)等。
(3)  本計畫辦理完成後，需依服務之個案數填報「成效評估表」。
8、 經費概算表：
分A、B兩種方案，各校得依實際需求擇一申請。
	方案
	項目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合計

	概算表
A
	鐘點費
	節
	6
	800
	4,800

	
	材料費
	式
	1
	200
	200

	
	小   計
	5,000

	概算表
B
	鐘點費
	節
	12
	800
	9,600

	
	材料費
	式
	1
	400
	400

	
	小   計
	10,000


9、 預期效益：本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服務預計補助100校次，至少達900人次受惠。

新北市各級學校連結「家庭教育服務資源」標準作業流程















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服務<申請表>
學校名稱：______________    填表日期：109年　　月　　日

申 請 人：______________  職　稱：            
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辦理期程：109年3-7月
服務對象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有重大違規事件學生(指違反學校校規達記大過以上處分或經學校獎懲會議認定者)之家長、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學生之人。
	· 本個案為初次申請服務，預計申請服務時數     節。
· 本個案為再次申請服務，為第     次申請，預計申請服務時數    節。


	壹、家庭概況

	1. 學生概況

□中輟經驗           □出現觸法行為(如_______)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精神或心理疾病     □衛生習慣不佳

□不服管教或師生衝突 □生活作息不正常            

□其他，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2. 家庭型態

□隔代教養家庭       □中低收入戶

□原住民家庭         □新移民家庭

□單/失親家庭        □繼親家庭

□其他____________
3. 主要照顧者概況

□缺乏親職教養知能        □教養觀念不一致        □精神狀況不穩定

□管教過當 (過嚴或過鬆)   □出現虐待或傷害行為    □親子關係疏遠    

 □疏忽教養及照顧程度      □家庭失和氣氛不融洽    □自我照顧能力不足

 □其他______________
4. 已獲得之協助
□
學校協助
□個別輔導  □團體輔導  □認輔      □學費減免   □營養午餐提供   

□課後輔導  □高關懷班/課程    □慈暉班    □其他_____
□
社會福利
□經濟補助  □安置服務  □保護救助  □身心障礙手冊  □社工介入服務
□ 衛政系統
□精神醫療  □藥物治療  □心理諮商  □其他_______
□ 司法系統
□觀護人    □少觀所    □輔育院    □其他       
□ 警政系統
□少年隊    □派出所    □分局      □其他        


	貳、學校輔導介入及評估摘要

	1.學校輔導介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～    年    月    日
2.學校輔導概況簡述：
（1）個案及家庭之問題摘要：
（2）已協助處理的個案及家庭之議題：
（3）後續欲協助之家庭問題與需求：(請勾選並加以說明)
□親職教養與照顧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婚姻諮商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代間衝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	叁、外聘專業人員服務計畫表(以每節紀錄)

	外聘專業人員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專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預計服務期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～    年    月    日
預計服務次數：________次

	次數
	預計服務對象
	預計服務內容
	預計服務方式

	1
	
	
	

	2
	
	
	

	3
	
	
	


	肆、外聘專業人員服務經費概算表(請擇一勾選)

	□經費概算表A
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(小時)
	合計(新臺幣)
	備註

	鐘點費
	節
	800
	6
	4,800
	

	材料費
	式
	200
	1
	200
	

	合計
	5,000
	

	□經費概算表B

	項目
	單位
	單價
	數量(小時)
	合計(新臺幣)
	備註

	鐘點費
	節
	800
	12
	9,600
	

	材料費
	式
	400
	1
	400
	

	合計
	10,000
	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輔導主任：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      
註1: 可邀請輔諮人員協助。


註2: 輔諮人員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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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轉介需求





評估學生需求





召開輔導會議 (註1)





提供服務�(發展性/介入性/處遇性輔導) (註2) 





後續追蹤





評估是否


結案





結案





教育系統之協助:


學校:


校長、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共同推動三級輔導相關措施(協同輔諮中心)


家庭教育中心:�家庭教育相關專業服務


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

�(二)非教育系統之協助:�1. 社福單位


2. 司法單位�3. 警政單位


4. 醫療單位�5. 民間單位


6. 其他











否








